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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(1)138/16-17(01) 

2016 年 11 月 15 日 
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與發展事務委員會   

聯席會議  

橫洲公共房屋發展計劃 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開場發言  

 

主席：  

 

 大力增加公營房屋供應，是本屆政府的政策

重點。2014 年發表的《長遠房屋策略》肯定了「供

應主導」的策略，以對應供求嚴重失衡的問題，當

中出租公屋乃解決低收入家庭住屋問題及改善生

活環境的重要途徑。  

 

2. 事實上，市民對公屋的需求不斷增加，自本

屆政府上任至今，公屋申請總數上升了 44%（至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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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第三季） 1。一般家庭申請者公屋平均輪候時間

到本年九月已達 4.5 年。不過，在覓地建屋及在地

區上推展公營房屋項目的過程中，我們遇到各種困

難，往往要作出取捨，而我們在考慮如何取捨時，

最終的考量，是在現實條件下怎樣才可以用最短時

間提供最多公共房屋單位。  

 

3. 元朗橫洲公共房屋發展計劃是其中一項我

們須要作出取捨的項目。在推展過程中公眾可透過

傳媒報導，及鄉事委員會、區議會、立法會的會議

文件及記錄，得悉我們的工作進展。從這些公開資

訊中公眾可以清楚知道以下幾點：  

 

(一 ) 2013 年政府研究一併發展橫洲第 1、2、3 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公屋申請總數由 2012 年 6 月底的 199 600 宗，上升至 2016

年 9 月底的 286 500 宗，增幅為 44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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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技術可行性，估計可建 17 000 個單位。從

「規劃及工程研究」的一些初步報告及草擬

資料，2013 年中起各部門已掌握一些數據和

分析；  

 

(二 ) 2013 年年底相關部門商討後，認為第 2、 3

期涉及各種問題，包括有大面積棕地，必須

先有妥善的棕地作業處理政策去配合。2014

年初政府調整策略，決定先推進橫洲第 1 期，

興建 4 000 個單位，好處是可令我們提早興

建 4 000 個公屋單位，得以納入當時的十年

公屋供應計劃內；以及  

 

 

 

(三 ) 其後各部門按照既定機制進行公開諮詢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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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劃程序。在區議會及城規會的會議上，我

們被質詢為何不發展橫洲公共房屋計劃的

餘下部份，我們當時解釋了我們沒有放棄項

目餘下的第 2、3 期；而延後推展第 2、3 期

是因為第 2、 3 期需要各項基建配套及環境

影響緩解措施，並需要就清理大面積棕地作

業制定政策和措施。  

 

4. 我們在 10 月 18 日呈交房屋事務委員會的資

料文件中第 8 段臚列了相關的公開文件。  

 

5. 近期，大家對橫洲公共房屋發展計劃提出了

各種疑問及關注。我們在不同場合一一作出了詳細

回應。資料文件中第 10 至 14 段簡述了截至 10 月

18 日我們作出的解說。此外，我們亦多次發出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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聞公報，回覆傳媒及公眾提問。我理解秘書處已將

這些新聞公報呈交議員。  

 

6. 因應社會上的關注，我們亦已在 10 月 18 日

公開橫洲發展計劃的《規劃及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》

予公眾參閱，當中只有很少量有關財政、個人私隱、

土地敏感等內容，參考法律意見而被遮蓋。希望有

助公眾對橫洲項目的工作有多些了解。  

 

7. 有意見認為政府沒有就發展計劃進行公眾

諮詢，或以非正式游說取代諮詢。這並非事實，我

要再次強調政府的確有按既定程序進行諮詢工作。

在 2014 至 2015 年間，進行了廣泛的公開諮詢，包

括諮詢屏山鄉鄉事委員會、元朗區議會，及在城市

規劃委員會的法定改劃過程中，諮詢公眾意見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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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過程的各階段，公眾可以參與，亦有表達意見

及正式陳述的機會。  

 

8. 我需要重申，為一些影響地區的項目進行游

說，是政府諮詢制度中行之已久的安排，旨在了解

地區人士的關注及對擬議計劃或構思的初步反應，

所得的意見有助政府敲定建議，及在公眾諮詢時更

妥善地回應地區上的關注。不過，游說工作不能取

代根據法例和既定程序進行的公眾諮詢。  

 

9. 正如我在 9 月 21 日的政府記者會上指出，

展望將來，我們預計推進橫洲第 2、 3 期須要克服

很多實際的困難，包括來自北面工業邨的環境影

響、基建配套，以及如何處理棕地作業的問題。為

了壓縮規劃工序，政府現在決定於繼續研究解決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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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問題的同時，為第 2、 3 期發展進行進一步技術

研究，預計需時約兩年。我們會參考研究結果決定

如何推展項目及相關時間表。  

 

10. 就棕地問題，發展局代表會作進一步說明。 

 

11. 我和同事樂意與各委員就橫洲公共房屋發

展事宜再作交流，及回答委員的提問。  

 

 

-完 - 


